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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1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高度重视，公司董事会组织证券部、财务部和年报审计

会计师相关人员开会讨论，认真研究问询函相关问题，就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5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77%，

其中一至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61 亿元、2.36 亿元、2.42 亿元、14.12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33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22.07%，其中一至四季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4,285.85 万元、-1,203.43 万元、

-882.96 万元、11,077.1 万元；毛利率为 26.92%，较上年同期下降 52.4%。 

（1）请结合公司业务区域、市场环境等说明公司季度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你公司 2018 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为 276.7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93.54%，请补充说明 2018 年一季度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 

（3）请公司以列表形式，结合公司销售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毛

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本公司主要业务区域位于安徽省，包括合肥市、蚌埠市、宣城市、巢

湖市。 

从安徽省来看，2017 年合肥楼市进入冷静期，量缩价稳；蚌埠市、宣城市、

巢湖市，销量较好。蚌埠市区 2017 年房价普遍均价超过 7000 元，部分热门区域



房价更是突破万元，同比涨幅达到了 17%；宣城楼市区新建纯商品住房成交均价

5951 元/㎡，同比增长 20%。巢湖房价以稳为主，在售老盘项目备案价格环比持

平。 

本公司 2017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86,120.01 23,594.86 24,241.58 141,235.48 275,191.93 

净利润 4,285.85 -1,203.43 -882.96 11,077.10 13,276.56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商品房在交付后确认收入，因此，收入的季度波

动受商品房项目集中交付影响，集中交付导致营业收入集中确认，从而产生季度

波动，造成公司 2017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波动较大。各季度净利润的差异主要受

营业收入波动影响。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为琥珀瑞安家园项目商品房集中交付所致。第四

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系宣城琥珀新天地项目、巢湖琥珀新天地项目、琥珀名郡

项目商品房集中交付所致。第二、三季度由于没有商品房项目集中交付的情况，

主要系客户零星交付，营业收入较低。综上所述，公司季度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差异较大是合理的。 

（2）本公司 2018 年一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93.54%，大幅下降的原

因为，当期实现的营业收入下降所致，2018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54 亿元，

上年同期实现营业收入 8.61 亿元，下降原因同上。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70.52%，营业收入的下降导致净利润出现下降。 

（3）毛利率较上年差异较大的原因 

收入、成本与毛利率分类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住宅 246,413.59 89.54 188,335.92 23.57 249,233.13 94.88 206,112.43 17.30 

商 业 及

写字楼 
24,482.25 8.90 10,571.01 56.82 9,065.65 3.45 4,277.75 52.81 

车 位 及

其他 
4,296.08 1.56 2,202.93 48.72 4,376.07 1.67 5,885.12 -34.48 



合计 275,191.93 100.00 201,109.85 26.92 262,674.85 100.00 216,275.30 17.66 

本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2017 年毛利率（%） 2016 年毛利率（%） 变动比例（%） 

合肥城建 26.92 17.66        52.43  

华远地产 28.02 18.96        47.78  

天保基建 55.39 35.97        53.99  

世荣兆业 56.97 37.29        52.78  

珠江实业 37.28 25.84       44.28  

光大嘉宝 44.16 30.43        45.12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本公司 2016 年、2017 年毛利率分别为 17.66%、26.92%，2017 年毛利率较

上年同期上升 52.43%，毛利率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具备合理

性。 

公司 2017 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较大的原因主要系： 

①住宅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公司 2016 年、2017 年住宅毛利率分别为 17.30%、23.57%，住宅毛利率较

上年上升主要系受近两年合肥住宅价格大幅上涨所致，由于公司所售项目基本为

期房，当期交付确认收入的房屋一般系前期已经预售的项目，故房地产市场价格

波动对毛利率的影响通常滞后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如公司本期交付的琥珀瑞安家

园 16#号楼销售均价在 17,200 元左右，该项目 2016 年交付的其他楼号销售均价

在 9,000 元左右，而项目各楼栋建造成本差异较小，导致毛利率上升。 

②产品销售结构比重较上年同期发生变化 

2016 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6.22 亿元，其中：住宅收入 24.93

亿元，比重为 94.88%，商业及写字楼收入 0.91 亿元，比重为 3.45%；2017 年

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44 亿元，其中住宅收入 24.64 亿元，比

重为 89.54%，商业收入 2.45 亿元，比重为 8.90%。 

因商业及写字楼毛利率高于住宅毛利率，且 2017 年商业及写字楼销售比重

较 2016 年上升，导致毛利率较上年提高。 

③车位及其他 2016 年毛利率为负，主要系本公司根据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

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合肥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合房[2016]46 号）规定，将不再具

备销售条件的车位一次性转入营业成本所致。 

综上所述，本公司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是合理的。 

 

二、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70.74 亿元，占总资产的 61.15%，较上

年末增加 63.26%。请你公司结合开发成本及开发产品明细分别说明： 

（1）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回复： 

（1）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存货余额的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 占比（%） 

开发成本   631,226.62  89.23   275,164.89  63.50 129.40 

开发产品    76,201.12  10.77   158,160.84  36.50 -51.82 

合计   707,427.74  100.00   433,325.73  100.00 63.26 

报告期末，公司开发成本余额变动率为 129.40%，是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主

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琥珀东华府   214,920.07        126.08  

琥珀蜀熙府   152,290.99   

小计   367,211.05        126.08  

开发成本余额合计   631,226.62    275,164.89  

占比 58.17% 0.05% 

2017 年度，公司开发成本大幅增加，主要系在建项目琥珀东华府、琥珀蜀

熙府开发成本较上年增加所致。 

琥珀东华府、琥珀蜀熙府项目用地于 2017 年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将预付

土地款转入开发成本，随着施工进度的推进，开发成本余额大幅增加。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一）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房地产开发产品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对于开发产品，以预计的售价扣除相关费用及税费后确定可变现净值，

对其计提跌价准备。对开发成本，按照拟开发完工的产品的预计售价扣除至完工

可交付状态时尚需发生的成本、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对其

计提跌价准备。预计的售价区分为已预售及未预售部分，已预售部分按照实际签

约金额确认预计的售价，未售部分按照周边楼盘（可比较）的市场售价，结合本

公司已售产品的售价及开发产品的层次、朝向、房型等因素，确定预计的售价。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5,729.99 万元，其中开发产品存货跌价准

备 2,034.35 万元，开发成本 3,695.6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开发成本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备注 

琥珀东华府   218,615.71    3,695.64  

该项目目前处于在建阶段，结

合 2017 年末周边楼盘备案价，

公司预测可能会产生减值 

琥珀御宾府     7,923.80  -  

巢湖琥珀新天地    19,834.56  -  

蚌埠琥珀新天地    47,959.98  -  

宣城琥珀新天地    19,492.85  -  

三亚琥珀假日天地    35,917.65  -  

琥珀名郡    84,702.02  -  

琥珀庄园    48,184.71  -  

琥珀蜀熙府   152,290.99  -  

合计   634,922.26    3,695.64   

2、 开发产品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备注 

琥珀名城     4,381.47    1,022.66  该项目商品房已基本销售完



蚌埠琥珀花园     1,155.75      195.98  
毕，公司根据期末可变现净值

对待售的车位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世纪阳光花园       867.77      815.71  

琥珀新天地     3,890.58  -  

琥珀五环城    17,545.30  -  

蚌埠琥珀新天地     6,316.11  -  

广德琥珀新天地     6,251.85  -  

琥珀瑞安家园    14,242.23  -  

宣城琥珀新天地     3,588.15  -  

巢湖琥珀新天地     6,774.34  -  

琥珀名郡    13,221.91  -  

合计    78,235.47    2,034.35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要求对存货进行减

值测试，经测试，除部分开发产品及开发成本存在减值情况外，其他项目未发现

减值迹象。综上所述，经减值测试，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三、 2015 年至 2017 年，你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37%、82.27%、83.85%，

请结合公司发展模式，说明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80%的合理性，公司

未来的资金需求及偿债计划，是否存在偿债压力等。 

回复： 

（1）2015、2016、2017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37%，82.27%，83.85%，

报告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80%，资产负债率同房地产开发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资

产负债率基本上相同，存在行业共性。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2017 年资产负债

率（%） 

2016 年资产负债

率（%） 

2015 年资产负债

率（%） 

000537 广宇发展 86.70 88.84 63.42 

600657 信达地产 86.03 85.69 83.24 

600606 绿地控股 88.99 89.43 88.04 

600048 保利地产 77.28 74.76 75.95 

000043 中航地产 75.94 78.25 79.48 

002146 荣盛发展 84.68 82.70 78.75 

600322 天房发展 85.54 84.76 77.03 

002208 合肥城建 83.85 82.27 75.37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通 



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行业的经营特点和运营模式相关，具有行业合理性。 

（2）本公司的负债结构较为合理，有息负债占总负债比例不高，公司具有

偿债能力。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余额 比重（%）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68,118.08 7.02 

  预收款项 437,524.79 45.11 

  应付职工薪酬 696.53 0.07 

  应交税费 22,543.51 2.32 

  应付利息 1,477.61 0.15 

  其他应付款 76,723.31 7.9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0,000.00 19.59 

流动负债合计 797,083.84 82.1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1,500.00 17.6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04.65 0.1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2,904.65 17.83 

负债合计 969,988.49 100.00 

①公司负债中预收款项占总负债 45.11%，预收款项是公司未来收入的保障，

预收款项不需要使用资金偿还，对房地产开发而言，预收款项是公司持续性发展

的指标，预收款项是主营业务健康标志之一。 

②应付账款占负债总额 7.02%，主要为应付施工单位工程尾款及质量保证

金，支付为按工程节点支付， 

③应交税费主要是按项目计提土地增值税，当项目达到清算标准时，进行土

地增值税清算，应缴税金余额为按项目计提土地增值税。 

2017 年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 亿元，长期借款 17.15 亿元，2017

年公司资金回款 32.3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占 2017 年收到商品的资金比

例 58%，虽有一定压力，但不并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2018 年公司需于一

季度偿还有息负债 1 亿元，四季度偿还有息负债 18 亿元，还款主要集中在第四

季度，针对上述到期借款，公司已计划还款来源： 

①依靠项目的回收资金还款，公司蜀熙府项目，已在 2017 年 12 月预售，东

华府和御宾府项目计划在 2018 年二季度进行预售，从现在已预售项目和推盘项



目的来访和登记来看，项目预售压力不大，2018 年预售回款目标能够实现。 

②积极对外融资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业务的发展依靠资金推动，为

保持公司业务良性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保持一定的有息负债是必要

的，公司积极同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合作，积极开展融资业务，妥善解决公司发

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的款项余额为 9,517.85 万元，请补充披露上述其他应收款项的具

体性质，预计回收时间，以及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回复： 

在公积金贷款的“按揭”中，根据安徽省和合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规

定，由担保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根据按揭贷款的一定比率扣取保证金至担

保公司。安徽省和合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本公司控股股东兴泰控股控股子公

司——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担保”）作为公积金购房贷

款的担保方，在公积金贷款发放前，公积金管理中心、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

行、担保公司签署“住房公积金委托担保贷款按揭项目合作协议”（“四方协议”）。

根据四方述协议的约定，购房人申请公积金贷款后，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发放的公

积金贷款发放至本公司银行账户，公积金贷款保证金由银行直接扣划给兴泰担

保，商品房竣工交付后，本公司负责办理商品房房产证和该房产证的他项权证，

他项权证交与兴泰担保后，兴泰担保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随之解除。本公司再向

兴泰担保书面申请转回公积金贷款保证金。在此过程中，会形成本公司对兴泰担

保的阶段性应收款。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应收款余额为 9,679.81 万元，2017 年增加 737.06

万元（新增公积金贷款 15%的保证金），2017 年减少 899.02 万元（他项权证交与

兴泰担保后，转回 15%的保证金），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余额为 9,517.85

万元。由此可见，此项应收款余额随新增公积金贷款而增加、随房产证的他项权

证交与兴泰担保后保证金转回而减少。 

根据上述业务流程，在兴泰担保承担公积金贷款的阶段性担保过程中，兴泰

担保实质上以保证金的形式占用了公积金贷款总额 15%的资金。该项应收款余额



构成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但此项关联方经营性占用是公积金管理中心公积金

管理政策导致，类似于本公司作为开发商依照惯例为购房人的按揭贷款向贷款银

行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业惯例所产生的担保行为。 

本公司在 2017 年度报告中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如下披露：（1）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中单独列示此项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余

额和发生额。（2）独立董事对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之关联交易和关

联方资金往来的审核意见中单独说明此项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和发生额。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5,686.1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42%，

其中售后维护费 1,39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1.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营

业收入上升、销售费用反而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本年度售后维护费大幅增加

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问题。 

回复： 

（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上升、销售费用反而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比率

（%）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广告费   1,602.88  28.18   1,750.83  27.58 -8.45 

空置房管理费     290.85  5.12     211.31  3.33 37.64 

办证费      37.29  0.66     193.63  3.05 -80.74 

售后维护费   1,399.11  24.61     464.66  7.32 201.10 

水电气费     463.41  8.15     469.56  7.40 -1.31 

代理服务费   1,543.23  27.14   3,073.78  48.43 -49.79 

其他     349.36  6.14     183.57  2.89 90.32 

合计   5,686.12  100.00   6,347.34  100.00 -10.4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5,686.12 万元、6,347.34 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分别为 2.07%、2.42%，占比略有下降。由上表可知，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

项目为广告费、售后维护费和代理服务费，合计占当期销售费用的 79%以上，

售后维护费和代理服务费是销售费用变动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售后维护费 



主要系公司本期对质保期将到期的竣工项目如琥珀新天地、世纪阳光花园项

目等配套设施进行集中检修，导致本期维修费较上期增加。 

2、代理服务费 

主要系公司与各营销代理公司或策划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销售推广业务发

生的佣金费用，合同约定按照年度实际回笼资金的比例计提代理服务费，由于公

司2017年度较 2016年度年度回笼资金减少，导致按合同计算的代理服务费减少。 

（2）本年度售后维护费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跨期确认

费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售后维护费分别为 1,399.10 万元、464.66 万元，本期较上年

同期增长 201.10%，主要原因为 2017 年度对质保期将到期的竣工项目如琥珀新

天地、世纪阳光花园项目等配套设施进行集中检修，导致本期维修费较上期增加。 

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不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事项。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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